
 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中信建投
沈阳软件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资金

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        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
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
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
中信建投沈阳软件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运
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        2025年9月22日，基于委托投资合同，中信保诚人寿保
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保诚人寿”）委托中信保诚
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下简称“中信建投基金”或“基金管理人”）签署关于
“中信建投沈阳软件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
”（以下简称“沈阳软件园REIT”）的战略配售协议，承
诺按发售总份额0.975%的比例认购沈阳软件园REIT的基金
份额（预计不超过1300万元，最终以实际发生为准），认购
款项总额应按中信建投基金的认购价格进行计算。协议于
2025年9月22日生效（注册生效日）。 该交易属于投资于关
联方发行和管理的金融产品，且基础资产不涉及其他关联
方，以管理费计算关联交易金额，管理费以基金资产净值
为基数按0.3%计提，80%由基金管理人收取，20%由计划管
理人收取。本基金存续期限为37年，预计基金存续期间中
信保诚人寿与基金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累计发生关联交易
金额不超过为115.44万元，与计划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证券”或“计划管理人
”）累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为28.86万元（最终金额
以实际发生为准），该交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沈阳软件园REIT为公募REITs，招募说明书中披露的募
集规模为10.26亿元（可能会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出现溢价
），原始权益人为沈阳国际软件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沈
阳国际软件园有限公司，运营管理机构为沈阳国际软件园
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，底层资产为沈阳国际软件园启元园区
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昂立信息园A、B座项目、沈阳国际软
件园亨达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软件园D、E区项目和沈
阳国际软件园永利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软件园B、F区
项目。 沈阳软件园REIT主要投资于中信建投证券为计划管
理人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，并持有其全部份额；公募
基金通过资产支持证券、项目公司等载体穿透取得目标基
础设施项目的完全所有权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关联方1: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六）根据“银保监2022年1号令
”第八条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方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
股东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为100％；我
司股东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。

关联方2: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六）根据“银保监2022年1号令
”第八条，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方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我司股东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人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施加重大影响。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

关联方1: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
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地方国有企业

法定代表人 黄凌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
八龙桥雅苑3号楼1室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45000 成立时间 2013-09-09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785440673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

基金募集；基金销售；特定客户资产管理
；资产管理；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
。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
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
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
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
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
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市场主体依
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
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
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

活动。）

关联方2: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
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地方国有企业

法定代表人 刘成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
66号4号楼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775669.48 成立时间 2005-11-02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1703453H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证券业务；结汇、售汇业务
；外汇业务；证券投资咨询；证券投资基
金托管；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；证券公
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。（依法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
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金
银制品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

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
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

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
该笔交易以投资余额计算资金运用比例监
测，该交易投资后中信保诚人寿关联交易

比例符合监管规定。
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

（万元） 115.44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
（万元） 28.86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        沈阳软件园REIT的管理费年费率为0.3%，管理费率定
价参考市场同类产品确定，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及相关法
律法规要求。各投资人均适用同样的管理费率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本次关联交易由交易相关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行业
惯例，综合考虑发行及管理成本，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
定价。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效时间

        2025-09-22

（二）交易价格

        沈阳软件园REIT的管理费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按
0.3%计提。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        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，逐日累计至每年年末，按年支
付，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
，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，基金管理人无需再
出具资金划拨指令，但基金托管人在支付之前应按双方协
商一致的方式与基金管理人核对支付金额。若遇法定节假
日、公休日等，支付日期顺延。固定管理费的80%由基金管
理人收取，20%由计划管理人收取。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

        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本基金注册之日
（2025年9月22日）起生效。

        本基金预计在10-11月上市，战略配售投资锁定期1年
，本基金存续期限为37年（本基金成立时拟投资的基础设
施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将于2053年至2061年陆续到期，基金管
理人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于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前申请续
期）。

（五）其他信息

        无。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

 

 

 
 

 

 

        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和结论：根据中信保诚人寿
与中信保诚资管签订的《保险资产委托投资管理合同》
，本次投资由中信保诚资管按照其内部授权审批决策执行
。本次投资已于2025年9月9日完成内部投资决策流程。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：中信保诚资管公司投资管理委
员会2025年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中信建投沈阳软件
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。该交易属于一般
关联交易，按照中信保诚人寿内部管理制度和授权程序审
查,并于当季结束后三十个自然日内随关联交易季度报告报
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        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监管部
门反映。

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2025年10月11日


